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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保定東湖項目

之最新業務進展

本公告乃由隆基泰和智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 (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關於本公司下屬全資附屬公司收購保定盛辰城市建設

管理有限公司（「保定盛辰」）100%股本權益之公告。誠如該公告內披露，保定盛辰當時就保

定東湖文化中心項目（「保定東湖項目」）與保定市人民政府（「保定政府」）訂立了一份協議

（「原協議」），由保定盛辰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對保定東湖項目享有開發、建設及運營權（主

要為公建建設及土地一級開發整理）。收購完成後，保定盛辰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保定東湖項目的公建建設及土地一級開發整理業務（後統一表述為「公建建設及相關前期投

資和後期建設運營管理業務」）也一直為本集團的主營業務之一。

本公告旨在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之保定東湖項目的最新業

務發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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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定東湖項目補充協議的簽訂

保定東湖項目為河北省保定市首個採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 (PPP)模式的開發項目，該

項目自二零一五年實施以來，國家對PPP項目的相關政策進行了不斷調整和完善。為使

本項目的運作與國家現行法律、法規、PPP政策及行業的通常做法保持一致，於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經雙方協商一致，保定盛辰與保定政府在原協議的基礎上簽訂了

《保定東湖文化中心PPP項目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對原協議的相關內容進行了調

整和補充。補充協議對本集團財務方面的影響主要如下：

1. 總投資額的增加

將公建建設及相關前期投資的投資規模從原來的約人民幣 2,600百萬元，增加至約

人民幣3,170百萬元，增加投資規模約人民幣570百萬元。

投資額增加預期將相應增加本集團在保定東湖項目的投資收益和利潤。

2. 公園配套服務設施運營模式的調整

原協議約定，對公園配套服務設施，由項目公司自行投資建設及運營，自負盈虧。

補充協議調整為，保定政府將以財政補貼的形式，確保項目公司對公園配套服務設

施建設和運營成本的回收以及合理回報。

這將降低本集團對公園配套服務設施的投資風險，保障本集團合理的投資回報。

3. 付款時間的調整

原協議約定，公建建設的投資成本及收益將於每年年底結算後按程序支付，相關前

期投資的投資成本及收益將於土地招拍掛後予以支付。補充協議統一變更為：公建

建設、相關前期投資及公園配套服務設施等的成本及收益均統一為次年四月三十日

前進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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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約定的支付時間更為統一、明確，特別是對相關前期投資，不管相關土地

是否招拍掛，其可回收投資成本及收益均需在次年的四月三十日前支付，整體來

說，預期將有助於本集團在保定東湖項目現金流的回收。

4. 稅金的調整

原協議約定，政府需要將保定東湖項目的投資成本包含但不限於營業稅、增值稅、

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性教育費附加、企業所得稅、契稅、印花稅等

稅負成本返還給項目公司。

補充協議約定，除契稅、印花稅等稅負成本由政府返還項目公司外，增值稅及企業

所得稅稅負成本將不予返還，包括之前年度本集團已入賬部分。

相較原協議，補充協議的規定將增加本集團於保定東湖項目的稅負成本，減少本集

團的利潤回報。同時，該調整預期將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具體詳見下述。

二、對本集團二零一九年度財務業績的影響

誠如上所述，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稅負成本，包括之前年度本集團已入賬的將不予返

還項目公司。本集團之前年度（從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八年）已入賬的稅負成本、部分

費用及相關收益（涉及的金額總計約為人民幣 35百萬元），需在本集團二零一九年度的

財務報表中作出撥備，為此，預期將直接減少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度的除所得稅前溢

利約人民幣35百萬元。

受此影響，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根據對本集團目前可得之資料的初步審閱，謹此

知會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預期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度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溢利將錄

得虧損，而於二零一八同期，本集團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溢利為人民幣 107.72百萬

元。

本公告所載的數據僅基於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對本集團目前可得資料而作出的初步

評估，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的審核及確認，且仍待需要落實和調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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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底前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業績。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於本公司年度業績公告刊發時細閱有關公告。

三、保定東湖項目的整體開發進度及整體影響

根據補充協議的約定，保定東湖項目的公建建設及相關前期投資的總投資規模約為人

民幣 3,170百萬元，其中公建建設的投資總額約為人民幣 2,023百萬元，相關前期投資的

投資規模約人民幣1,147百萬元。截至本公告日期，公建建設已實現投資約人民幣700百
萬元，剩餘投資額約人民幣 1,323百萬元，預計將於二零二四年年底前陸續進行投資；
相關前期投資的投資規模約人民幣 1,147百萬元，截至本公告日期已實現投資約人民幣

400百萬元，剩餘約人民幣747百萬元，預計將於二零二三年年底前陸續進行投資。

由於保定東湖項目的開發進度受保定市城中村改建進度及政府對保定市及周邊區域整

體規劃調整的影響，以上投資計劃可能會存在一定的變化。

補充協議雖然增加了本集團於保定東湖項目的稅務負擔，但預計將增加本集團在本項目的

投資收益和利潤，有助於現金流的回收，並將降低本集團對公園配套服務設施的投資風

險。因此，董事會認為，補充協議的簽訂整體而言預期對本集團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隆基泰和智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魏強

河北，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魏強先生、袁志平先生、劉振剛博士；非執行董事為魏少軍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韓秦春博士、黃翼忠先生及韓曉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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